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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甘馥萍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721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dop-a30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1101464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函影本、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製作之

「機關違失人員如何處理」圖卡各1份 (23597541_1110146458_1_ATTACH1.pdf、
23597541_1110146458_1_ATTACH2.pdf、23597541_1110146458_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函以，為端正公務紀律，並落實憲法法庭111年憲

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，請各機關學校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

（以下簡稱考績法）等規定，辦理違失人員懲處事宜，且

於懲處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1年11月21日院授人培字第1113029493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查旨揭判決略以，考績法第6條第3項第4款規定：「除本法

另有規定者外，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，非有左列情形之一

者，不得考列丁等：……四、品行不端，或違反有關法令

禁止事項，嚴重損害公務人員聲譽，有確實證據者。」同

法第7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：「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

︰……四、丁等︰免職。」及第8條後段規定：「另予考績

人員之獎懲……列丁等者，免職。」與憲法第77條規定：

「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，掌理……公務員之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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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。」及憲法第18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，均尚無牴

觸。

三、旨揭判決除闡明肯認憲法第77條所定之行政訴訟，係公務

員就其受行政懲處所得請求司法救濟之原則性及一般保障

規定，至於監察院依公務員懲戒法（以下簡稱懲戒法）移

送司法懲戒，則屬例外性及特別保障規定外，並提醒目前

行政懲處與司法懲戒雙軌併行之運作，應適切區別懲處與

懲戒事由；或就同時該當行政懲處及司法懲戒事由之情

形，明定此二程序之關係，避免當事人同時懲處與懲戒，

而有「雙重程序」之負擔。

四、茲因行政院主張「行政懲處為行政權之核心領域」之見解

業獲憲法法庭肯認，且為進一步落實旨揭判決意旨，並避

免同時或先後進行懲處與懲戒兩種程序，於考績法、懲戒

法尚未修法前，各機關學校針對所屬人員違失行為，請依

下列原則處置：

(一)行政懲處為主：

１、機關對於公務人員違法失職情事，應秉持「及時」、

「落實行政懲處」及「首長負責」之原則，於事發後

儘速完成行政調查，並依考績法、公務員服務法、行

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

處理要點、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

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，辦理違失人員懲處事宜。

２、踐行正當法律程序，於懲處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

之機會，以保障公務人員之權益。

(二)至下列2種情形，則依現行方式處置：

73
8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１、公務人員涉酒後駕車者：依刑法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

條例、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

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標準表等相關法令有

其應負之法律責任（本府109年6月12日府授人考字第

1090122838號函計達）；又上開標準表之酒駕懲處、

懲戒態樣已臻明確，如有違反，機關學校得視違失情

節及態樣，予以行政懲處或移付懲戒。

２、公務人員違失情節重大，有依懲戒法免除職務、撤職

或休職之虞者，主管機關得移付懲戒並依該法第5條第

3項先行停止其職務。

五、另檢附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及行政院人事行政

總處製作之「機關違失人員如何處理」圖卡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副本：

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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